
人民法院公告
本院受理的石家庄裕华区

汇丰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田
俊峰、翟丽娜借款纠纷一案，石
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将于
2020 年 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至
2020 年 8 月 18 日上午 10 时止，
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京
东网司法拍卖被执行人田俊峰
名下位于石家庄市裕华区方村
商贸城北边万利福家园 1-5-
202 号房产。详见石家庄市裕
华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发布的拍
卖公告。如有对上述拍卖房产
有优先购买权或其他合法权益
的，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
内向我院书面提出，逾期或不
提出的，视为放弃有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李俊哲:
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

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你追偿
权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们公
告送达（2020）冀 0183 民初 775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本公告发出
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，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闫玉彬:
本院受理原告崔振杰诉闫

玉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（2020）冀
0110 民初 2350 号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庭
传票、证据材料。自发出公告
之 日 起 ，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
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
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河北邦智水处理设备有限公
司、董艳红:
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腾运轻
钢彩板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
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
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，自公告
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
内和 30 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
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（遇法定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二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吕中华、李涌:
本院受理原告郭卫东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，提出
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
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
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十二号审
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马秀梅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09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李丽华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403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申建勇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
来本院领取（2020）冀 0105 民初
1396号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
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
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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